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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公告 2010 年第 5号 

（关于推广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电子化联网管理工作有关问题） 

 

为进一步简化和完善现行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帐（以下简称台帐）管理，在不改变台

帐管理流程基础上，实现台帐电子化联网管理，增加办理台帐手续银行，方便加工贸易企业

办理台帐业务，提高台帐管理质量和效率。在前期成功试点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对采用电子化手册管理的加工贸易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开展台帐电子化联网管理。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推广范围 

   （一）企业范围。 

        各海关可结合关区实际情况确定分步推广计划和各阶段的适用企业范围，并由各海

关另行公告执行。 

    （二）银行范围。 

    推广银行为与各海关关区对应的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辖属分支机构。 

 

    二、台帐保证金专用帐户的设立 

    企业在首次办理台帐开设手续时，应向银行办理台帐保证金专用帐户的设立手续。企业

在申请电子化手册备案时，应在海关手册录入环节选择拟开设台帐帐户的银行，并在录入端

收到海关已开出《银行保证金台帐开设联系单》（以下简称《开设联系单》）的回执后，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海关注册登记证明》及其他相关材料至所选择的银行办理台帐帐

户设立手续。 

对此前已在中国银行网点设立过台帐保证金专用帐户的企业，推广期间亦应凭《海关注

册登记证明》向中国银行进行一次性备案登记（在试点期间已经备案登记的除外）。 

同一加工贸易合同项下，企业在录入时选择的台帐银行（中国银行或中国工商银行）以及实

转台帐缴纳方式（保证金或税款保付保函）不得变更。 

 

    三、台帐开设、变更与正常核销 

    银行与海关间采用台帐电子化联网管理模式后，在有关业务流程不变的同时，企业勿需

再往返于海关与银行之间传递单证，有关单证的电子数据均实现网上传输。 

    企业在预录入端收到回执后，直接凭银行签发的电子《银行保证金台帐登记通知单》（以

下简称《登记通知单》）、《银行保证金台帐变更通知单》（以下简称《变更通知单》）、

《银行保证金台帐核销通知单》（以下简称《核销通知单》）向海关办理加工贸易备案、合

同变更和核销手续。 

 

    四、实转台帐保证金的缴纳与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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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转台帐开设或变更需缴纳保证金的，企业应按照主管海关签发的《开设联系单》或《银

行保证金台帐变更联系单》（以下简称《变更联系单》）向台帐开户银行办理保证金缴纳或

补缴手续。 

 

    五、税款保付保函的开立、变更（包括展期） 

    选择以税款保付保函方式进行实转的，企业可在向银行申请开立或变更后，选择自行或

由银行将税款保付保函正本或修改函正本送交主管海关留存。 

    对因特殊情况海关出具《税款保付保函展期通知单》的，企业须持通知单第三、四联、

税款保付保函展期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向银行申请税款保付保函展期。 

 

    六、挂帐待销与停帐待销及关闭帐户处理 

    （一）挂帐待销与停帐待销处理。 

    挂帐、停帐的联系单和通知单全部采用电子方式进行传输。挂帐待销和停帐待销期间，

银行不向企业退还该笔台帐业务项下的保证金。 

    （二）关闭帐户。 

    对海关向银行签发的《银行保证金台帐核销联系单》（以下简称《核销联系单》）中注

有“停设台帐”的，银行在确认该笔台帐保证金帐户余额已经为零后，根据海关联系单办理

关闭帐户手续，并出具《银行保证金台帐帐户关闭通知单》（以下简称《关闭通知单》）。 

    如该笔台帐项下保证金尚有余款，且企业无欠缴税款情况，主管海关与银行应按照共同

商定的意见进行处理，再办理关闭帐户手续。 

    如该笔台帐保证金帐户采用的是税款保付保函方式，则税款保付保函在核销结案后自动

失效。 

 

    七、异常情况和应急情况处理 

    （一）错误修改。 

    若因企业原因提出对海关发送的《变更联系单》做出修改时，企业凭银行出具的《企业

未缴款证明》向海关申请更改并重新发送《变更联系单》。 

  （二）应急处理。 

    对于采用台帐电子化联网管理的加工贸易业务，如银行因技术原因未收到台帐联系单，

海关可打印纸质台帐联系单并加盖海关台帐专用章交企业办理保证金台帐业务。 

    对于采用台帐电子化联网管理的加工贸易业务，如海关因技术原因未收到台帐通知单，

银行可打印纸质台帐通知单并加盖银行台帐专用章交企业办理台帐登记手续。 

 

    八、单证的传送及时限要求 

    （一）《开设联系单》、《变更联系单》、《核销联系单》、《登记通知单》、《变更

通知单》、《核销通知单》、《银行保证金台帐挂帐待销通知单》、《银行保证金台帐停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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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销通知单》、《关闭通知单》均以电子报文的形式由海关、银行通过电子口岸平台直接发

送对方。企业应在电子报文发出后 3日内（最后一日逢法定节假日顺延）办理有关台帐业务。 

    《开设联系单》的有效期为自出具之日起 80 天（含 80 天），超过 80 天自动失效。海关

对失效的《开设联系单》及对应手册进行删除处理。 

    （二）税款保付保函及其修改函（企业选择由银行传送的）、索赔函，《税款保付保函

遗失补办申请书》、《保证金台帐联网异常情况处理联系单》，以及“停帐待销”和“关闭

台帐”情况下的《税款缴纳扣划通知书》、《海关 XXX 专用缴款书》等纸质单证由主管海关、

银行直接送交对方。 

    （三）其他纸质单证由申请设立台帐的企业及时传送至主管海关和银行。 

 

    九、本公告自 2010 年 2月 1 日起执行。海关总署 2009 年第 43 号公告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